附件2-2
自愿交回承包经营权

补偿协议书

甲 方：          ，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
乙 方：  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

根据甲方《自愿交回承包经营权申请书》，甲方  ，自愿将本户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》登记第              号地块交回乙方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》及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，甲、乙双方本着平等、自愿、有偿的原则，就相关补偿达成以下协议:

交回承包地的位置、面积。甲方交回的承包地位于长陔村礼教   组          （地名），测量面积      亩。

二、甲方在自愿交回本宗承包地块后，乙方给予其一次性补偿。补偿标准按政府现行征地价（xx元/亩）执行，乙方一次性支付甲方土地补偿费       元、青苗费        元。总计          元。

三、本协议签订之日，甲方将持有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》交于乙方，用于办理本宗承包地块的注销登记手续。甲方在   日内，自行清理完交回承包地块上的地表附属物，逾期未清理造成的损失由甲方自行承担。

四、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》第三十条规定，甲方在自愿交回本宗承包地块后，不得再要求该地块的承包经营权，并承诺不再为此提出任何附加条件；乙方对甲方自愿交回的承包地块有完整的支配、使用、处置等权利，甲方不得阻拦干扰。
五、本协议自签字日之日起生效，双方不得反悔。本协议一式叁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壹份，报乡镇政府留存壹份。 
甲方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 年  月  日 

乙方（盖章）：xx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   202 年  月  日
